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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化的企业行政合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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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行政压力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推进方式、激励机制落实不健全或缺失，行政监管部门和检察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机制以及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缺乏规范性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制约着我国合规管理的发展。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持续深化，

离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全面配合。要继续深化改革，需要在行政合规管理方面进行优化。对此，本文在分析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的作用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标准化支撑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为了确保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建议落到实

处，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合规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作用，并提出通过标准化落实加强企业行政合

规指导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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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re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in China include the promoting method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led by administrative pressure, imperfection or abse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etc. With relevant enterprise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complianc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to fully cooperate. To 

continuously deepen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manage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tandards on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guidance of enterprises via standardiz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guidanc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domestic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role of standards for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guidance of enterprises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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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行政合规，是指允许企业通过建立合规机制的形

式获得行政机关减免行政责任的一种制度。一方面，

解决仅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对企业加以规制，并不能

够达到对企业教育整改、助企业合规经营的问题，破

解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的难题；另一方面，引导企业开

展合规建设，有助于预防、减少违法行为，从而降低监

管成本，减轻执法负担。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涉及

多方主体，由行政监管部门、司法部门营造的外部监管

环境、企业合规的意愿、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规

范性、行政监管部门、司法部门对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

设结果的采用等等。其中，外部监管环境、对企业合规

管理体系建设结果的采用，直接影响企业进行合规管

理体系建设的意愿，影响企业对合规价值的认知。不

论是行政合规、刑事合规还是反制裁合规，建立合规

管理体系的主体都是企业，所以，营造一个合适的外部

监管环境，推动行政监管部门、司法部门采信企业合

规建设的结果，更能够让企业认识到合规的价值，企

业才有愿意进行合规建设。企业自主自愿建设的合规

管理体系，才能够真的帮助企业防范风险、改善声誉、

创造价值。GB/T 35770—2022/ISO 37301:2021《合规管

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性

质和行业的组织，为企业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行政

监管部门采信企业合规建设的结果提供了方法论。为

了确保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建议落到实处，本

文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合规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

析了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作用，并提出通过标准化落

实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1-5]。

1   我国合规管理现状评议及存在的问
题分析

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部委已开始大力推

动合规管理

2017年中兴事件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十次

的重要会议上强调企业要合规经营，遵守国际规

则。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把合规管理上

升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度，强调企业在海外投资

经营中要合法合规，要求民营企业要依法合规经

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我国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

改委及十几个地方国资委纷纷发布企业的合规管

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地方国资企业及企业境外投

资经营活动提出具体合规要求。2022年8月，国务院

国资委以国资委令的形式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

办法》，通过部门规章对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合规

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我国最高检自2020年3月起，开

始开展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一期和二期试点，在

2021年的6月3日，最高检牵头会同司法部等7个部门

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指导意见》。由此可见，从党中央国务院到

各部委都非常重视合规管理，并积极向前推进。最

高检开展的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把进行有效的合

规管理体系建设作为对涉案企业宽大处理的条件，

这是非常好的一步探索和实践[6-8]。

1.2  缺乏标准的指导和约束，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

建设规范性、有效性差，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标准

不一致，互相不认可

即使在我国的金融、证券、上市公司等实施合

规管理比较早，监管相对规范的行业领域中，企业也

存在因缺乏标准的规范和指引而出现建立的合规管

理体系不系统、不完善、不规范、甚至“两张皮”的

问题，进而导致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差。同时，因

为缺乏统一公认的合规管理体系技术规则的支撑，

监管部门对各企业的合规经营的监管尺度也不一

致，造成企业每年需要接受多家监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各个政府部门的要求不统一，造成企业的负担

过重，管理上不协调、降低运营效率的问题。

1.3  以行政压力为主导的推进方式易造成企业合规

管理流于形式

当前，我国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主要靠

政府监管部门通过行政主导的机制来推进。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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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下，政府监管部门要求所管辖的企业按照要求

建立合规管理体系，通过合规报告、合规评估等监

管措施督促企业，对于未按要求建立合规管理体系

的企业采取行政处罚措施。这种行政压力机制的存

在，虽然对于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有利，但

企业由于缺乏内在的合规动力，容易导致合规管理

体系流于形式，有效性难以得到保障。这样的合规

管理体系无法真正帮助企业防范合规风险，更不用

说营造一种诚信合规的企业文化。

1.4  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形成企业内在的合规

动力

合规管理是企业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整

改的一种企业治理和管理方式。理想状态下，企业

应基于对合规价值的认知，自主自愿开展合规管理

体系建设活动，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

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中，仍有为数不少的企业

需要通过外部政策和激励政策等的引导。在刑事司

法领域，我国最高检已经开始了合规不起诉改革试

点，对涉经营类犯罪的企业，可以依法不捕不诉不

判实型，但督促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此

举开拓了我国司法领域建立合规激励机制的先河。

从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分析，司法领域合规激励措

施只在上位法规定的相对不起诉范畴实施，激励措

施对企业的驱动力还不足够，但在推动企业形成内

在合规动力方面有一定的助益。在行政监管领域，

尽管已经出现合规激励机制的萌芽，使一些违规企

业可以通过提出合规抗辩来换取较为宽大的行政

处理。但需要这种合规激励机制适用范围很小，所

发挥的激励作用还十分有限。

1.5  行政监管部门和检察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机制

当前，我国推动企业合规管理的部门涉及国务

院国资委、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

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最高检等，它们

各自从法定职责范畴内管辖的事项出发，推动企业

合规管理，缺乏有效沟通协调机制。最高检党组书

记、检察长张军于2021年5月13日，率最高检调研组

到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就企业合规进行专题调

研座谈时发现，目前最高检开展合规不起诉改革试

点还面临着难题，比如对有些还未涉及到刑事处罚

的企业，需要借助行政监管的力量，与行政主管部

门建立一种沟通协调机制，并使其进入到对企业合

规的第三方监管。检察机关与行政监管部门建立沟

通协调机制，相互加强合作，对于推动我国的合规

激励机制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6  合规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有待提高

目前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如何评价与认定

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情况，是司法部门、行政

监管部门采信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结果的基础，也是

对企业进行合规激励的前提。实际上，我国合规管

理工作的规范性有待提高。缺乏第三方监督评估专

家的资格审查标准、能力建设与考核标准，第三方

监督评估专家实施合规管理评价时无规范的操作

流程。存在合规管理经验不足，实际操作能力差的

第三方评估专家实施合规管理评价，影响合规管理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1.7  合规管理标准的支撑作用不明显

已有合规管理实践中，只有各部委在央企层

面推动的合规管理建设工作重视发挥合规管理体

系标准的作用。2018年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

指引》《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均以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等同采用ISO 

19600《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及有关国际合规规则

为参考。2022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T 35770—2022《合

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该标准可以作为认

证的依据、司法部门和行政监管部门采信企业合规

建设的结果的依据。实际上，在最高检、各地方推

动的相关工作中，合规管理标准并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标准、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的宣传和推介力度不够，以至于很多相关方并不知

晓有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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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作用分析

2021年 4月13日，全球第一个规定合规管理

体系要素以及建设运行要求的国际标准——ISO 

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正式

发布实施。我国等同采用ISO 37301的全部技术内

容，转化为我国的国家标准《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

使用指南》（GB/T 35770—2022）。它不仅对于各类

组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且对于行政机关、司

法机关的量刑活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3-9]。

2.1  提升各类组织合规管理有效性，助力高质量发展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基于管理学中的PDCA理

念，规定了一个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应具备的要素

和需满足的要求，为各类组织建立、运行、维护和

改进合规管理体系，传播积极的合规文化提供了系

统化方法和解决方案。一方面，它能够确保各类组

织所建立的合规管理体系基于国际公认的合规治

理原则建立、突出组织的治理机构的领导作用、各

管理运行要素完整覆盖；另一方面，它能够确保将

合规义务融入到组织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中去，通过

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合规措施，提高组织的

核心竞争力,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2.2  减少海外经营的合规风险，为企业海外经营

保驾护航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

都致力于通过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强化各类组织尤

其是企业的合规经营。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等国际性组织相继

制定了合规相关的全球性契约、指南和指引等，在

相关贸易活动中对不合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在国

家层面，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建立了严

格的监管制度，加强了对企业合规经营的立法深度

和执法力度，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英国的

《反贿赂法》等。这些法律规制的力度不断加大，

不仅对发达经济体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越

来越大的影响。

我国企业在合规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中兴

通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及朝鲜的制裁，以及未履

行2017年3月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和解协议，2018

年4月中兴再次被美国商务部施以重罚，需交付总

计22.9亿美元的罚款，同时交付4亿美元保证金，

设置10年考验期并向中兴派驻合规监察官，10年

内中兴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且不发生其他

违规现象，否则4亿保证金没收，中兴将重回美国

的制裁名单。

“中兴事件”给我国企业走出去一个重要启

示：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必须合规先行，企业高层

要把企业合规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有效应用能够帮助企业建立

全球一致认同的合规管理体系，一方面，能够使企

业具有预防合规风险、快速应对合规问题的能力，

使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满足不同境外国家的法

律要求；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展经营

活动提供便利，“一套合规管理体系，全球接受”。

2.3  为行政/司法量刑提供参考依据，推动企业从

“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转型

目前，美、英、法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机

关或司法机关已经将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运行

情况作为减轻、甚至豁免对企业或企业负责人的行

政、刑事或民事责任的考量因素，或者将要求建设

合规管理体系作为一项事后整改措施，倒逼企业履

行合规义务。

我国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就推动企业合规

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

于2021年4月发布了《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工作的方案》，旨在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

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

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

实现司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不仅能够为涉案企业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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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合规”工作提供技术方案，还能够与行政监

管、刑事办案等具体工作有机结合，作为对涉及违规

企业量刑的考量依据，作为制定合规指引、督促企业

合规整改和第三方监管验收的依据，更快提升企业

合规意识，让企业从被动合规转为主动合规，实现从

“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转变[6-12]。

3    标准化支撑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
工作的建议

针对国内合规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关于

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形成如下落

实关于加强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作的建议的初步

建议。

3.1  从国家层面对全国企业行政合规作通盘设计，

统一监管标准，构建以行政监管为中心的企业合

规体系

建议借鉴刑事合规，由类似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国家部门统一领导，对全国的企业行政合规指导工

作作自上而下的设计安排，最大程度地避免多头行

政合规的部门化及不统一问题。该建议从实践层面

具有可行性，成立相关部门，对全国的企业行政合

规指导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安排和统筹推进，建立以

行政监管为中心的企业合规体系，以GB/T 35770—

2022《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为依据，统

一监管标准。

GB/T 35770—2022对合规进行了定义。合规即

履行组织的全部合规义务。合规义务包括组织强制

性的必须遵守的要求及自愿选择遵守的要求。即企

业要合的规，涉及到两类，企业强制性的必须遵守

的要求及自愿选择遵守的要求，组织必须遵守的要

求包括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范性文件、法

院的判决或行政机关的决定、国际条约；自愿选择

遵守的要求包括组织对外的承诺、推荐性的行业或

产业标准、与其他组织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义务、

企业的政策、制度和程序、公序良俗。从这个角度来

看，各个行政监管部门有各自的监管重点，有各自的

规，都是企业要合的规的一种。企业可以依据GB/

T 35770—2022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各个行政

监管部门，可依据标准对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情

况进行评价，以此为工具抓手对所监管领域的规的

执行情况进行重点监督，各个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标

准，为企业减负增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5,13-16]。

3.2  宣传推广合规管理体系标准

建议在事前环节，注重预警防控，通过加强

合规宣传，引导企业自查违规风险并予以消除。

2020年，合规管理体系标准迎来了一场比较大的变

化——从指南类管理体系标准修订为要求类管理

体系标准，可以用于各类组织自我声明符合、第三

方认证等活动了。这对于各类企业的自身治理、贸

易交流等活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将

通过对标准的宣贯培训、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予以

本地化等活动，使企业以及相关方更深入地理解什

么是标准、合规、合规管理、合规管理体系标准，合

规管理体系标准对于组织的合规管理、商业成功、

可持续发展有什么作用，组织内如何实施合规管理

体系标准的各项要求，从而提升企业及社会各界对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认知水平。引导企业依据GB/T 

35770—2022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升风险预

警水平、风险防控水平、形成合规文化[1,17-18]。

3.3  提升企业合规管理的效能和规范化水平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基于全球各类组织合规管

理的最佳实践制定，覆盖了一个有效的合规管理体

系应具备的要素和需满足的要求，为各类组织建

立、运行、维护和改进合规管理体系，传播积极的

合规文化提供了系统化方法和解决方案。企业基于

合规管理体系标准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运行等

活动，不会缺失或遗漏某个要素或环节、相关的业

务流程之间能够保持功能连贯性，从而确保合规管

理体系效能的发挥。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将所

有要履行的规纳入合规管理体系框架，形成的制度

文件、过程留痕与相关记录作为监管部门对企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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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监管的依据，提升企业合规管理的效能，减轻企

业负担。

3.4  构建第三方监督评估专家库，规范第三方监

督评价机制与流程

针对目前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企业合规管

理体系建设的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缺乏合规管理

体系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第三方监督评估专家的

资格审查标准、能力建设与考核标准，第三方监督

评估专家实施合规管理评价时无规范的操作流程

等，建议研究制定合规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合规

有效性评价实施细则、第三方监督评估专家的准

入标准和退出机制，以及对第三方监督评估专家的

评价要求。

3.5  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模式和经验

建议在综合考虑全国各地营商环境建设实际、

企业分布、执法水平的基础上，加强调研，根据调

研情况先行在与企业经营活动关系紧密、违法行为

出现频率较高的领域开展。我国企业具有类型多

样、产业门类齐全等特点。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

实施合规管理体系标准的方式不同；不同产业领域

的组织业务模式不同，进行合规行政监管的机制和

模式也各异。适用企业可以选择国企民企、内资外

资、大中小微等各类企业，也可以选择部分企业先

行开展。在积累了部分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向更多

监管领域、更多企业类型，甚至是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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